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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会见参加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

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人员时的讲话

2003 年 10 月 31 日

欢迎你们前来参加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合会成立 12
年来，这么多国家的外国朋友，每年都到中国参加会议，研究环境与发展问题，说明大

家对中国环境与发展事业的热情和关心。我代表中国政府向支持国合会的各国政府和朋

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国合会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咨询机构，我非常希望听取国合会对中

国环境与发展事业的意见。

中国政府重视国合会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环保事业都有

很大的帮助。中国新一届政府经过非典的考验以后，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有了更新、更深

刻的认识，提出了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概括起来就是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要求。强调统筹兼顾，说明我们要着力解决不协调的问题。不协调就不能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一定要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充分注

意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可持续性，走资源、能源节约型的新型工

业化道路。加强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对中国非常重要。大家关心三峡库区蓄水以后水质的

变化，三峡工程建设中投入 40 亿元经费治理水污染，现在库区的水质还是比较好的。中

国提倡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以提供许多就业岗位，同时，中小企业引发的环境问

题非常突出，如果不重视的话，就会成为很大的污染源。要规范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它

们提出环境保护的要求和规范。解决中小企业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下决心关

闭了一大批小煤矿、小炼焦厂、小钢铁厂，同时，要解决被关闭企业的人员就业问题。

最近，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等小企业出现反弹现象。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

是加强政府的管理，特别是把住市场准入的关口；二是用采取釜底抽薪的金融手段，不

给破坏环境、具有污染的中小企业贷款。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并不是所

有的法律都执行得很好，有法不依的现象依然存在。比如乱占土地的问题、乱开小煤矿

污染水源和环境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法律上都有规定，虽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说明我

们的执法还不严格，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

国合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期间邀请大家到中国各地考察，了解情况，并向中国政

府提出建议，这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要坚持下去。中国的环境与发

展问题能够得到这么多外国朋友长期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是有益的。希望国合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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